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3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3月1日（星期五）上午9時至9時33分、10時至12時7分、下午2時30分至5時19分

3月5日（星期二）上午9時3分至12時3分、下午2時30分至5時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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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出席　113人
	列席官員
	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

	
	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

	
	內政部部長
	林右昌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3月1日下午4時起請假，由田次長中光代表列席。）

	
	國防部部長
	邱國正

	
	財政部部長
	莊翠雲

	
	教育部部長
	潘文忠

	
	法務部部長
	蔡清祥

	
	經濟部部長
	王美花

	
	交通部部長
	王國材

	
	勞動部部長
	許銘春

	
	農業部代理部長
	陳駿季

	
	衛生福利部部長
	薛瑞元

	
	環境部部長
	薛富盛

	
	文化部部長
	史　哲

	
	數位發展部部長
	唐　鳳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徐佳青（3月5日請假，由阮副委員長昭雄代表列席。）

	
	行政院政務委員
	林萬億

	
	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景森

	
	行政院政務委員
	鄧振中（3月1日請假）

	
	行政院政務委員
	羅秉成

	
	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子敬

	
	中央銀行總裁
	楊金龍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
	朱澤民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蕭宗煌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發展

委員會主任委員
	龔明鑫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政忠

	
	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邱太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天牧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馮世寬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

委員會主任委員
	吳澤成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夷將．拔路兒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長鎮

	
	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進勇

	
	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　鎂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耀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
	蘇俊榮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
	管碧玲

	
	行政院秘書長
	李孟諺

	
	行政院發言人
	林子倫


	主　　席
	院長
	韓國瑜

	列　　席
	秘書長
	周萬來

	記　　錄
	議事處處長
	高百祥

	
	編審
	吳秀玲

	
	科長
	黃建福

	
	公報處處長
	秦劍雲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院第11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5人擬具「預算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三、本院委員賴士葆等23人擬具「公共債務法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四、本院委員賴士葆等31人擬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五、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專科學校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六、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8人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七、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國民體育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八、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6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九、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十、本院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數位新聞發展與民主韌性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十一、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十二、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學生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十三、本院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學校供餐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十四、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十五、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性別平等工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十六、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十七、本院委員范雲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十八、本院委員范雲等16人擬具「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十九、本院委員范雲等19人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本院委員王鴻薇等31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十一、本院委員王鴻薇等25人擬具「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二十二、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二十三、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十四、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7人擬具「森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十五、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7人擬具「能源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十六、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十七、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八、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九、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九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三十、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三十一、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三十二、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行政院組織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三十三、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7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三十四、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三十五、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建築法第九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三十六、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噪音管制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三十七、本院委員陳冠廷等21人擬具「國家情報工作法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三十八、本院委員陳冠廷等20人擬具「國際合作發展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三十九、本院委員陳冠廷等21人擬具「軍人待遇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四十、本院委員陳冠廷等21人擬具「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四十一、本院委員陳冠廷等30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四十二、本院委員陳冠廷等18人擬具「森林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四十三、本院委員陳冠廷等31人擬具「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四十四、本院委員陳冠廷等20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內政三委員會審查。

四十五、本院委員葛如鈞等22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四十六、本院委員葛如鈞等22人擬具「電子簽章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四十七、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海洋保育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四十八、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四十九、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農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五十、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五十一、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五十二、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1人擬具「學校供餐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五十三、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五十四、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二條、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五十五、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五十六、本院委員郭昱晴等19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五十七、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8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五十八、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8人擬具「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五十九、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9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六十、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癌症防治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六十一、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6人擬具「公益勸募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六十二、本院委員陳菁徽等20人擬具「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六十三、本院委員陳菁徽等18人擬具「教育部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六十四、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六十五、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法院組織法第六十六條之五條文及第七十三條附表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六十六、本院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警察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六十七、本院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學校衛生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六十八、本院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國有財產法第五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六十九、本院委員蔡其昌等21人擬具「大眾捷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七十、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七十一、本院委員何欣純等17人擬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七十二、本院委員黃捷等22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七十三、本院委員黃捷等22人擬具「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七十四、本院委員黃捷等23人擬具「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七十五、本院委員黃捷等22人擬具「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七十六、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20人擬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訂第二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七十七、本院委員邱鎮軍等22人擬具「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七十八、本院委員吳沛憶等20人擬具「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七十九、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學生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八十、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八十一、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八十二、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1人擬具「廣播電視法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八十三、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3人擬具「數位新聞發展與民主韌性法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交通、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八十四、本院委員林宜瑾等19人擬具「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八十五、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八十六、本院委員林宜瑾等22人擬具「政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八十七、本院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八十八、本院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八十九、本院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九十、本院委員楊曜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一、本院委員楊曜等16人擬具「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二、行政院函請審議「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草案」案。

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九十三、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懲罰法修正草案」及「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草案」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四、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內政部營建署組織條例」、「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內政部役政署組織法」及「內政部消防署港務消防隊組織通則」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五、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六、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七、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經濟部工業局組織條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組織條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所屬各辦事處組織通則」、「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組織條例」、「經濟部水利署組織條例」、「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組織條例」、「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組織通則」、「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組織通則」、「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組織條例」、「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組織條例」、「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所屬各分處組織通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織條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組織條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屬各分局組織通則」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八、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組織條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組織條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各分署組織通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組織條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組織條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所屬各分局組織通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組織法」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九十九、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交通部觀光局組織條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組織條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附屬氣象測報機構組織通則」、「交通部公路總局組織法」、「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組織條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航空站組織通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組織條例」及「交通部航政局組織法」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組織條例」、「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組織通則」、「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監理所組織通則」、「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棧埠管理處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港埠工程處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船舶機械修造工廠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船舶管理所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蘇澳港分局組織條例」、「交通部基隆港務局臺北港分局組織條例」、「交通部臺中港務局棧埠管理處組織條例」、「交通部臺中港務局港埠工程處組織條例」、「交通部臺中港務局船舶機械修造工廠組織條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棧埠管理處組織條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港埠工程處組織條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船舶機械修造工廠組織條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各地辦事處組織通則」、「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安平港分局組織條例」、「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棧埠管理處組織條例」及「交通部花蓮港務局港埠工程處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一○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組織條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組織條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組織法」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一○二、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條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組織條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組織條例」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組織條例」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一○三、行政院函請審議我國擬加入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案。

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一○四、行政院函請審議「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

一○五、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預算凍結1億5,0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六、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投資促進司「延攬外國專業人才」預算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七、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投資促進司「促進投資」預算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八、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資訊處「數位應用與資安韌性－資訊服務費」預算凍結5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九、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一般行政」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一○、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投資促進司「促進投資」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一一、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產業發展署「工業技術升級輔導」預算凍結1,0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一二、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產業發展署「工業技術升級輔導」預算凍結2,0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一三、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國際貿易署「國際貿易」預算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一四、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標準檢驗及度政管理」預算凍結3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一五、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水利署及所屬「水利建設及保育管理」預算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一六、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水利署及所屬「水利建設及保育管理」預算凍結1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一七、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水利署及所屬「水利建設及保育管理－通訊費」預算凍結6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一八、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商業發展署「健全商業環境－資訊服務費」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另定期處理。（原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嗣經復議，作如上決定。）

一一九、經濟部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產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產業園區業務」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2目「規劃及推動國家發展計畫綜合業務」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一、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3目「研擬經濟政策、協調推動財經措施」預算凍結8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4目「促進社會發展及計畫審議協調」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三、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5目「促進產業發展」預算凍結2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四、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6目「促進人力資源發展」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一二五、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第7目「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預算凍結1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六、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檔案管理局「總歲出」預算凍結500萬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一二七、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二）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一二八、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四）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一二九、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六）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一三○、行政院主計總處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十）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財政委員會處理。

一三一、司法院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六）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一三二、司法院函，為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七十八）預算凍結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處理。

一三三、本院人事處函送「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名單」，請查照案。
質詢事項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明才，鑑於2月20日新北市深坑區一間存放大量鋰電池的工廠發生火警，大火燃燒引發的惡臭瀰漫至雙北多個地區。毒物科醫師指出，鋰電池燃燒後會產生「氟化氫」毒氣，嚴重恐引發肺炎、肺衰竭。爰要求環境部、經濟部、勞動部等研商緊急應變措施。於類似情形再度發生後能緊急採取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等措施，減少民眾出門暴露於有毒氣體環境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查近日金門海域遭大陸漁船闖入，與我方海巡發生追逐後不慎碰撞翻覆，造成2人落海身亡，全案因檢方介入調查下，外界得知我方巡邏艇執法與陸艇有發生碰撞，卻沒有全程錄影、錄音，引發家屬不滿及爭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三、本院陳委員菁徽，有鑑於近年來組織犯罪猖獗，新興黑幫擴張，以金錢、權勢甚至毒品吸納青年，黑道檯面化，黑道舉辦奢華春酒，網路瘋傳，彷如黑道招生，引起社會譁然。黑道、詐騙集團指揮青年作為「打手」、「車手」事件，數見不鮮，甚至滲入時下興盛的自媒體產業。政府一再強調「黑道暴力零容忍」，然社會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組織犯罪攻擊尋仇事件更一再躍上社會版面，顯見政府打黑政策規劃不佳、執行不力，實應通盤檢討，研擬精進作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四、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近日我金門海域周邊事件頻發、等級持續升溫；國防部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所制定「臺灣地區限制或禁止水域」遭大陸單方面解釋不存在，就海巡署及國防部現有與精進應處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據報載我國籍劉姓男子因涉及電信詐騙案件而遭波蘭拘留超過6年，經法務部、外交部向波蘭提出引渡請求獲准，於年初引渡回臺受審後，僅裁定限制住居與出境並未羈押，使民眾直呼臺灣淪為詐欺者天堂，現針對我國引渡詐騙犯回臺之標準、耗費成本與最終司法判決結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3月1日：由委員牛煦庭、王定宇、林沛祥、李柏毅、翁曉玲、蔡易餘、羅廷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黃建賓、郭昱晴、陳培瑜質詢。

3月5日：由委員林宜瑾、黃仁、林俊憲、邱若華、陳素月、鄭天財Sra Kacaw、高金素梅、林月琴、盧縣一、李昆澤、許宇甄、何欣純、羅智強、張智倫質詢。）

決定：下次會議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討論事項

一、本院委員張智倫等21人，針對本會期第2次會議報告事項第68案至第77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

決議：另定期處理。

其他事項

壹、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照原編擬議程草案通過。

貳、主席宣告：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22條的精神，對於委員質詢之答復，係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復，委員如沒有指定，就請部會首長不要搶答。



